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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金泽投资有限公司
《对装修价值评估报告的异议》答复
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我公司于2021年8月16日受贵院委托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98号盈地大厦2020年12月15日的装修价值进行评估，于2021年10月28日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于2021年12月30日出具评估鉴定报告。
2022年2月9日，我公司收到贵院发来的《对装修价值评估报告的异议》，西藏金泽投资有限公司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现对异议答复如下：
一、评估报告中无工程造价专家胥海峰的资质文件。无法确认其专业资质及《工程造价测算》的客观性与合法性。
评估报告第4页载明“（六）…本估价报告中确定装修工程造价及配套服务费用时由工程造价专家胥海峰提供重要专业帮助。〞第26页载明“附件8.《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98号盈地大厦装修工程之工程造价测算》及附件”但是，评估报告中没有附工程造价专家胥海峰的专业资质文件及其执业机构的资质文件，无法确定该人员是否具有相关专业资质和执业资格，选而也无法确定该《工程造价测算》的客观性与合法性。
答复：《盈地大厦装修价值评估报告》是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以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房地产评估资质，以及两名签字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资质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资产评估法》第24条、27条、28条的规定，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估价报告依据《房地产估价规范》4.4.5，测算建筑物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可采用分部分项法、工料测量法。估价报告中采用的分部分项法，依据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北京地方相应定额及取费文件。按照3.0.9要求，在房地产估价报告说明了本估价报告中确定装修工程造价及配套服务费用时由工程造价专家胥海峰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二、评估报告中没有列明测算的各项原始数据、计算过程等，无法核对测算结果的准确客观性。
评估报告第24 页载明了评估结果计算的具体步骤，评估结果中载明了装修价值测算结果的总价、单价，但没有列明明确具体的各项原始数据、计算过程、计算结果等，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确定各项原始数据，无法核对计算过程，无法核对确认装修价值最终测算结果的准确客观性。
答复：《盈地大厦装修价值评估报告》中对于装修工程造价及配套服务费用依据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北京地方相应定额及取费文件测算，详细的测算过程多达2800多页。纸质估价报告已附造价测算总汇总表、各单项工程的造价、措施费、规费及税金汇总表，全部测算过程资料（包含所有分部分项测算明细等）电子文件通过邮件提交法院。
三、评估机构只做出了装修价值的现值评估意见，还应当做出装修价值残值的评估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合同无效时，…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不同意利用的，由双方各自按照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分担现值损失。”“第九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双方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因承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的，不予支持…”
可见，对于装修损失数额，最高院解释中提到了两个词，一个是第七条第二款中合同无效情况下分担的 “现值损失”，一个是第九条中合同解除情况下的“残值损失”。一般来讲，现值损失是指合同被认定无效时，承租人进行装饰装修的现存价值，该价值只要结合工程本身，采用评估鉴定的方法确定即可：残值损失是指在合同解除时，装饰装修的剩余价值，该价值的确定不仅需要结合工程本身，还要考虑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需要评估装饰装修的工程造价，再行扣除合同履行期间消耗的装饰装修价值来确定。
这两个词适用于房屋租赁合同案件中不同的情形，遇到不同的情况应当注意区别处理，司法实践中，残值损失的确定应当结合合同履行情况和现值鉴定情况采取“就低不就高”的标准，现值损失考量的是当前的装饰装修价值，而残值损失则要考量已经折算到实际使用年限的部分，故而残值损失一般要低于现值损失。
因此，本案中，在房屋租赁合同效力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于装修价值的评估，评估鉴定机构应当做出现值和残值两种意见，以供法院对合同效力做出认定时，能够选择合适的一种意见予以适用，现在评估机构只做出了现值评估意见，还应当再做出残值的评估意见。
[bookmark: _GoBack]答复：根据《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2021）鲁71法鉴字004号],本次评估委托事项为“对涉案租赁物盈地大厦2020年12月25日的装修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价值是以法院委托为准。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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